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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贵港市农业农村局提出。

本文件由广西农产品质量安全服务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产科学研究院，贵港市水产技术推广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大鹏、黄广杰、杨慧赞、陆专灵、王瑞、黄彬胜、郭忠宝、黄姻、李旻、黄

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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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贵港富硒小龙虾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贵港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管理所涉及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贵港富硒小龙虾产品的

质量要求、检验方法与规则、质量控制，以及贵港富硒小龙虾品牌管理的管理机构职责、品牌使用授权

流程、品牌使用要求、品牌使用权注销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贵港富硒小龙虾区域公用品牌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9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硒的测定

GB 5009.1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基酸的测定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29185 品牌 术语

GB/T 30891 水产品抽样规范

GB/T 39904 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

GB/T 39906 品牌管理要求

NY/T 393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NY/T 5361 无公害农产品淡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

DB45/T 1061-2014 富硒农产品硒含量分类要求_

3 术语和定义

GB/T 29185、GB/T 39904、GB/T 3990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小龙虾 Red Swamp Crawfish

指属于节肢动物门软甲纲十足目螯虾科原螯虾属的虾类，拉丁名为Procambarus clarkii，别称克氏原

螯虾、淡水小龙虾等。

3.2

贵港富硒小龙虾 Guigang Selenium-Rich Crayfis

是指严格遵循本区域公用品牌质量标准，在贵港市行政区域内，利用当地富含硒元素的自然环境与

生态条件进行养殖生产，其品种为克氏原螯虾（小龙虾）的优质水产品，其硒含量及各方面指标均达到

品牌规定的特定技术参数和质量要求，以确保其具备肉质鲜美、富含硒元素的独特品质特征，实现贵港

市小龙虾养殖产业的区域特色与品牌价值。

3.3

品牌管理 br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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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品牌战略，对影响品牌价值的相关过程进行策划、实施、评价和改进，实现品牌管理目标的全

部活动。

3.4

区域公用品牌 regional pubiic brand

在具有特定自然生态环境、历史人文因素的区域内，依托特色资源优势在区域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

上形成的具有市场声誉和影响力的，由相关机构共同使用的，在品牌效益等方面具有共同诉求与行动，

使区域形象与区域产品共同发展的品牌。

4 保护范围

贵港富硒小龙虾的核心产区为土壤硒含量丰富、水资源充沛、年平均气温在21℃以上、利用得天独

厚的气候条件实现冬虾生产的港北区、港南区及覃塘区，覆盖贵港市全行政区域内（含平南县、桂平市）

符合本区域公用品牌标准的所有授权产品。

5 质量要求

5.1 感官要求

感官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感官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

体色 暗红、深红或黑红色，甲壳黑红色，腹部白色。

体表 个大体长、体表光洁，无附着物，雄性背长、整小。

活力 活动力强，反应敏捷。

鳃 鳃丝清晰、无异物，灰白色或土黄色。

水煮试验 壳色鲜红，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味感丰富。

5.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要求

水分（%） ≤82

粗脂肪含量（%） ≤8

粗蛋白含量（%） ≥14.2

总氨基酸含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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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要求

硒含量（mg/kg） 0.10-0.50

5.3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GB 2762的要求。

5.4 农药残留

应符合GB 2763的要求。

5.5 兽药残留

应符合《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农业部公告2002年235号公告）及相关规定。

6 检验方法与规则

6.1 感官检验

6.1.1 目测

在自然光线下，用肉眼观察小龙虾的体色、体表、活力等特征。

6.1.2 水煮试验

取适量样品，一般不超过0.5 kg，放入沸水中煮沸后开盖鉴别肉质和味道。

6.2 理化指标检验

6.2.1 水分检验

按GB 5009.3的规定进行。

6.2.2 粗蛋白含量检验

按GB 5009.5的规定进行。

6.2.3 粗脂肪含量检验

按GB 5009.6的规定进行。

6.2.4 硒含量检验

按GB 5009.93的规定进行。

6.2.5 总氨基酸含量检验

按GB 5009.124的规定进行。

6.2.6 污染物限量检测

按GB 2762的规定进行。

6.2.7 农药残留检测

按GB 2763的规定进行。

6.2.8 兽药残留检测

按《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农业部公告2002年235号公告）及相关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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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检验规则

6.3.1 组批

同时捕捞、同一水域条件的产品为一个批次。

6.3.2 抽样

应符合GB/T 30891的规定。

6.3.3 检验分类

每批产品应进行感官、等级分类出厂检验并合格后，方可出售。型式检验每年至少一次，当养殖条

件发生较大变化、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停养半年以上恢复养殖或有关监督机构提

出要求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6.3.4 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型式检验有一项不符合标准要求时，应对留样进行复检，复检不合格者，则该批次产品

不合格。

7 质量控制

7.1 产地环境

7.1.1 水源水质应符合 GB 3838 三类水质及 GB 11607 的规定。

7.1.2 底质应符合 NY/T 5361 的规定。

7.2 养殖安全管理

7.2.1 自繁、从正规育苗场购苗或选经审定的新品种，苗种须经水生动物检验检疫机构检疫合格。

7.2.2 放水、放苗前和养殖过程中，用生石灰清塘、消毒，结合茶麸除杂。

7.2.3 合理控制养殖密度，及时捕捞。

7.2.4 投喂人工配合饲料，质量符合相关标准，遵循定时、定位、定量、定质原则。

7.2.5 病毒性和细菌性疾病可用免疫法预防，流行季可按按 NY 5071 要求进行药物防治。

7.2.6 捕捞、运输过程中禁止使用任何需要休药期的兽药和未经批准的化学品。

7.3 投入品管理

7.3.1 渔药使用

在龙虾苗种生产、养殖、捕捞、暂养、运输等各环节均禁止使用国家、行业颁布的禁用药物、停用

药物及未批准使用的药物。禁用药物包括孔雀石绿、氯霉素、呋喃西林、呋喃妥因、呋喃它酮、呋喃唑

酮、五氯酚酸钠、已烯雌酚、甲基睾丸酮等，按农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执行。停用药物包括洛美沙星、

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4种兽药的原料药的各种盐、酯及其各种制剂；非泼罗尼及相关制剂；

喹乙醇、氨苯胂酸、洛克沙胂3种兽药的原料药及各种制剂；噬菌蛭弧菌微生态制剂等。未经批准使用

的药物包括除《水产养殖用药明白纸》(最新版)中明确已批准的水产养殖用兽药以外的其他药物，例如

地西泮、麻醉剂等。

7.3.2 农药使用

按应符合NY/T 393的要求，药物应喷洒在水稻叶面上，施药后及时换水，不应使用对龙虾有害的农

药。宜采用灯诱、化诱等物理、化学方法杀灭害虫。

7.3.3 记录管理

在采购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投入品时，应主动索取购买凭据并妥善保存，如实建立采购记录。

养殖过程中须规范填写《养殖生产记录》、《用药记录》和《销售记录》。上述所有记录及凭证应至少

保存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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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品牌管理机构职责

8.1 品牌建设

8.1.1 以推动“贵港富硒小龙虾”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全力打造兼具示范导向作用、鲜明产业与地方

特色的区域公用品牌。秉持需求导向，因地制宜塑造品牌，使其兼具优质内在与独特外在，深度彰显核

心内容与独特价值。精准聚焦消费群体，突出“贵港富硒小龙虾”优势指标；深度挖掘产地、历史人文、

产业特色资源，实现精准定位。

8.1.2 提炼“贵港富硒小龙虾”产品特质、地理文化等元素，融入艺术化视觉设计，打造具产地关联

性的特色形象，直观传递品牌价值，明确品牌定位，提升市场竞争力。融合本地风土人情、历史地理等

多元文化讲好品牌故事，搭建场馆、举办活动推广文化，开展交流、编制文化产品深化文化传播。

8.1.3 全方位传播“贵港富硒小龙虾”品牌核心价值、产品优势、文化故事等内容。借助旅游、广电、

报刊、网络等媒介宣传，利用节庆活动、展会、电商等平台扩大展示，通过多元渠道开展传播，提升品

牌影响力。

8.1.4 制定或采用指标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或团体标准，完善“贵港富硒小龙虾”养

殖、暂养、加工、包装、储存及运输等全链条的品质控制体系，提高产品品质。保护好区域公用品牌，

提升“贵港富硒小龙虾”市场品牌形象。

8.2 日常管理

“贵港富硒小龙虾”区域公用品牌由贵港市农业农村局持有和管理。负责以下工作：

a）建立健全品牌监督管理制度，开展品牌日常管理。

b）组织企业进行品牌认定工作。

c）品牌标志授权，制定品牌授权企业及产品目录并按程序对外公布。

d）应对品牌保护和品牌培育、宣传、推广等。

e）对可能影响品牌形象的行为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对产品出现的品牌危机突发事件应及时处理

f）对授权产品质量及广告和有关宣传材料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通知企业进行整改，并

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处理。

g）定时组织开展授权企业和产品的市场满意度调查，并对授权企业和产品进行定期评价，对评价

不合格的企业要求定期整改，评价合格的企业和产品可续签使用合同。

h）对品牌标志使用情况和授权使用企业有关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

8.3 品牌保护

8.3.1 品牌管理机构应通过著作权登记、商标注册等多种途径保护“贵港富硒小龙虾”品牌的知识产

权。

8.3.2 未经授权使用品牌标志或使用相近标志等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品牌管理机构依法维权。

9 品牌使用授权流程

9.1 评选

品牌管理机构组织评选专家对提出申请的企业和产品进行评选，并提交推荐意见书。

9.2 审核

品牌管理机构对评选推荐的企业或产品进行审核，形成审核意见。

9.3 公示

品牌管理机构对评选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10天。

9.4 认定

品牌管理机构对公示后的企业或产品进行认定。

9.5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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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管理机构与通过审定的企业签订品牌标志授权使用合同，明确使用期限、双方权利、法律责任

等内容。并定期统一公开发布获得授权的企业及产品目录。

10 品牌使用要求

10.1 企业可在其产品包装上使用“贵港富硒小龙虾”品牌，可使用“贵港富硒小龙虾”品牌进行产品

广告宣传和参加展览、展示及展销。可优先参加品牌管理机构主办或协办的技术培训、贸易洽谈、信息

交流等活动。

10.2 企业应保证“贵港富硒小龙虾”品牌产品的品质和信誉，正确规范使用“贵港富硒小龙虾”品牌

标识，并接受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品牌管理机构对产品质量和品牌标识使用的监督和检查。

10.3 品牌标志授权企业应建立严格的标志使用规定，配专人负责标志使用管理。标志只能用于授权使

用的产品，不可扩大使用范围，不可对外转让、出售、馈赠标志使用权。品牌标志使用授权有效期为 3

年，届满前 30 天内提出申请，获得延续授权。

10.4 企业未按要求使用品牌标志，造成损失的，应要求企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0.5 未经授权或者被取消授权的企业不可使用品牌标志。

11 品牌使用权注销

11.1 授权企业在品牌标志使用期间，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将被取消标志使用权：

a）拒不接受监督检查的；

b）被检查企业不符合“贵港富硒小龙虾”品牌相关管理规定，并且复检不合格的；

c）产品在监督部门日常监督管理中公布为不合格产品的；

d）官方媒体曝光不良行为的；

f）受到行政处罚或有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的；

e）经评价不合格或未按要求使用标志或整改后不达标的；

f）发生假冒伪劣、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

g）其他严重影响品牌声誉行为的。

11.2 被取消授权的企业，自取消之日起，停止使用品牌标志，原有授权证书由品牌管理机构收回，统

一销毁和注销。注销授权的情况应及时向社会公告，被注销授权的企业两年内不可再次申报。企业主动

放弃品牌标志使用权的，应当向品牌管理机构申请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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